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解除学生纪律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充分体现“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完善“教育、引导、奖励、

惩戒”相结合的学生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对受处分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帮助受

处分学生改正错误，引导其积极上进，营造全校良好的学风、校风，特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解除处分适用于下列处分类型：

（一）警告

（二）严重警告

（三）记过

（四）留校察看

第三条 因下列行为受到纪律处分或属下列情形者，不予解除处分：

（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危害国家安全﹑破坏安定团结、扰乱社会

秩序；

（二）触犯刑法、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三）策划、组织、参与群体性恶性事件。

第四条 学生受本条例第二条且不属第三条所列的纪律处分，可以在处分决

定生效一年以后申请解除纪律处分。

申请解除处分的基本条件：

(一）处分学生对自己原违纪行为的性质、原因、危害性有深刻的认识，并

确有明显改进的表现；

（二）学生受处分后至提出解除申请前，未再受过院、系的通报批评及以上

处分；

（三）积极参加公益性、义务性志愿服务活动并有良好表现；

（四）表现良好，受处分后近一学年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在本班前 40％以内。

（五）所在班级班委会讨论同意解除。

第五条 受纪律处分的学生具备第四条所列条件，并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可

以申请提前解除纪律处分。

1、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在处分决定生效 6个月以后申请提前解除纪

律处分，不受处分时间限制。

①受处分以后在省级以上竞赛活动中获得名次的；

②受处分以后在见义勇为或者保护国家、集体及公民财产和生命安全中有突

出表现的；



③有其他突出贡献或立功表现的；

2、有特别贡献或立大功者，申请解除纪律处分的，可不受处分时间限制。

第六条 解除纪律处分必须经过如下程序：

（一）本人申请。受处分学生提交解除纪律处分申请书，申请书必须写明本

人对原违纪行为的认识以及受处分以后的现实表现，并填写《广东岭南职业技术

学院学生解除纪律处分审批表》（一式三份）；

（二）同学评议。受处分学生所在班召开班委会，对受处分同学能否解除纪

律处分进行讨论、投票（同意要达到班委会总人数的一半为通过,未达半数则须

三个月后方可重新申请解除处分）；

（三）审查。由二级学院（书院）学生工作指导小组进行初审后送学生处复

审；

（四）审批。学校学生处提出意见后，报学校领导审批；

（五）送达。解除纪律处分决定作出后，应并及时送达学生本人。

第七条 申请解除纪律处分的学生在审查和报批过程中又违纪的，终止解除

纪律处分的审查和审批。曾被解除过纪律处分再违纪的不再受理解除处分申请。

第八条 毕业班学生受到留校察看处分的，不能正常毕业。由学校委托用人

单位或者其他有关单位负责教育、考察，待察看期满，本人提出申请，用人单位

或其他有关单位鉴定，经学校批准解除留校察看后，方可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

书。

第九条 本规定自 2010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2016 年 9 月重新修订并实施。

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